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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體育處　函
地址：802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
路99號
承辦單位：全民運動組
承辦人：翟光慧
電話：(07)7229449#648
傳真：(07)7170506
電子信箱：Joyce602@kcg.gov.tw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3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體全字第10401658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體育署來文及專案計畫各乙份（11664798_10401658400A0C_ATTCH1.pdf、

11664798_10401658400A0C_ATTCH2.doc，共2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有關申請設置「104年運動活力專案試辦計畫」乙案，詳

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4年3月25日臺教體署全(二)字第

1040008591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試辦計畫內容摘要如下，詳細規劃內容如附件：

(一)試辦期程規劃：

１、104年5月1日至104年10月31日。

２、為有效銜續打造運動島結案後銀髮族、身心障礙者運

動權利之保障，本案擬於本（104）年度先行試辦，

並進行檢討改進，以利後續全面推廣。

(二)試辦單位篩選原則如下(104年申請對象以103年有申請本

署補助辦理課程單位為主)：

１、原身心障礙休閒會館承辦單位有意轉型銜續承辦者。

２、大專校院中設有運動休閒、健康管理、銀髮、身心障

礙相關科系者。

(三)設置地點：

１、規劃地點以設置於非人口集中、交通便利地區優先，

以照顧偏遠地區居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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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不宜位於規劃興建之國民運動中心延伸服務範圍內且

不適合建置於里民活動中心。

(四)支用項目：協助開設運動課程及課程所需簡易運動健身

器材2大類。

三、本試辦計畫申請單位相對分攤、補助或自籌經費不得少於

總經費的10%。

四、受理申請收件期程自即日起至104年4月10日止（逾時不候

），請各申辦單位將活動申請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(核完

章)正本及電子檔，以函文方式送至本處全民運動組收，

以利資料之彙整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各區公所、本市大專院校

副本：本處全民運動組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4/03/26
14:28:53

第 2 頁 共 2 頁

1422191885


